
城步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合同书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 以及《建设

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为明确双方的义务与责任，结合本

工程具体情况，经充分协商，双方达成如下合同条款

甲方 (建设单位) :湖南城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甲方)

乙方 (施 工 单位 ) :湖 南天 保建设工 程有限公 司 ，授 权委托 人 ： 谢 艳梅

身份证号码： 4305251978****0045(以下简称乙方)

：

第一条 工程概况

1.1工程名称： 湖南城步农村商业银行汀坪支行装饰工程 。

1.2工程地址： 汀坪乡汀坪村 。

1.3承包范围：施工图纸中设计和涉及的所有项目等 。

1.4承包方式：甲、 乙双方签定合同后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工程进行转

包和分包， 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方式；严格按图施工， 施工中如确需变更， 乙方

必须及时通知甲方，并征得甲方同意后，方能变更；甲方图纸有保密要求，乙方

在施工过程中不得将图纸丢失、 泄露或擅自复印，完工后， 所有施工图纸、 资料

交由甲方全部收回 。

1.5工期期限：本工程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，20个工作日 1.6工程质量： 按 国

家质量评定的合格标准。其装饰用材及施工要求必须按甲方规定使用和实施， 其

挂牌标识及其他标识必须按省联社统一的最新标识规范制作。

1.7工程合同价： 陆拾柒万伍仟贰佰陆拾玖元整 (小写： 675269.00元)

1.8合同价格形式： 固定总价合同。

第二条 甲方责任和义务

2.1开工前5天，向乙方提供经确认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 1 套，并向乙

方进行现场交底； 向乙方提供施工所需的水、电等设施，并说明使用注意事项 。

2.2指 派 甲方驻工地代表，负责监督合同履行。 对工程质量、 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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